
韶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户改名申请表

	原户名
	
	新户名
	

	地  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改名原因
	
	居委会或村委会盖章：

     年   月    日

联系电话：
	原户主签名或盖章：

     年   月    日

联系电话：
	新户主签名或盖章：

     年   月    日

联系电话：

	说   明
	一、用户应先缴清水费、污水处理费、垃圾处理费。

二、个人用户：1）需提供原户名和新户名双方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；

2）如提供不到原户主身份证，需提供有效房产证、居委会（村委会）证明；

3）如进行“一户一表”水改的，以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核为准。

三、单位用户：需双方单位盖公章。新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四、请确认缴费方式，办理相关手续。请选择：□现金   □个人账户代扣   □公账托收

五、经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批后，次月生效。

	缴费卡号

（6位数字）
	
	户 号
	
	改名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